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长春市高龄津贴发放管理办法
（征求意见稿）

第一章 总则

第一条 为规范我市高龄津贴发放管理工作，保障老年人合

法权益，结合本市实际，制定本办法。

第二条 我市高龄津贴的申请、受理、审核、发放、管理、

监督、追缴等工作，适用本办法。

第三条 市级民政部门负责统筹协调、督促指导全市高龄津

贴的发放管理工作；区级民政部门负责高龄津贴审核、复核、确

认、发放、管理等工作；街道（乡镇）负责高龄津贴审核（初审）、

日常管理等工作；社区（村）负责高龄津贴协助录入等工作。

第二章 发放对象

第四条 具有长春市户籍（含双阳区、九台区），年龄为 80

周岁（含）以上的老年人均可以申请高龄津贴。

第五条 高龄津贴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居民身份证出生日期为

准。无居民身份证的，可以户籍信息为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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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三章 申请与审核

第六条 申请高龄津贴，需要提供以下材料：

（一）本人居民身份证原件；

（二）本人居民户口簿（首页及本人页）原件或者集体户口

本人页原件；

（三）本人名下已开通金融功能的社会保障卡或者银行卡。

第七条 符合本办法第四条规定条件的老年人，可以在符合

年龄条件前一个月进行线上申领，也可以到本人户籍地社区（村）

进行线下申领，工作人员登录高龄津贴管理系统录入老年人信息。

他人代为办理的，需要提供代办人身份证原件。线下代办的，

需要提供带有当月相关时间信息的老年人照片；线上代办的，需

要对老年人进行人脸识别。

第八条 办理高龄津贴应当提供真实有效的信息和材料，老

年人及代办人应当对提供的信息和材料真实性负责。

第九条 高龄津贴管理系统里录入的老年人信息齐全的，街

道（乡镇）、区级民政部门逐级审核通过；申请材料不齐全或不

符合申请条件的，社区（村）一次性说明理由。

第四章 发放与补发

第十条 高龄津贴发放工作实行属地化管理、按月发放原则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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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一条 区级民政部门每月通过高龄津贴管理系统对高龄

老年人生存信息进行数据比对，不得以要求老年人自行与日历或

者其他物品拍照等形式代替。数据正常的，录入当月高龄津贴发

放名单。

数据异常的，属地社区（村）应当采取入户调查、邻里访问、

巡访关爱等方式进行核实，经核实仍然符合发放条件的，社区（村）

录入补发名单，逐级报街道（乡镇）、区级民政部门复核。

数据异常且当月无法核实的，高龄津贴暂时停发，后续核实

仍然符合发放条件的，高龄津贴从停发之月起补发。

第十二条 超期申请办理高龄津贴的，信息准确无误的从我

市补贴标准施行且符合条件当月起补发。

第十三条 高龄津贴申请成功后，每年 5 月、11 月进行线上

年度资格认证，逾期不能认证的暂时停发，认证通过后予以补发。

确因特殊原因无法在线进行资格认证的老年人，可以通过到

社区（村）主动核验、预约社区（村）工作人员上门核验等方式

完成。老年人的亲属应当对老年人资格认证给予帮助。

第十四条 户籍由外市以及公主岭市、榆树市、德惠市、农

安县迁入我市城区、开发区的，从符合户籍和年龄条件次月起按

照我市标准发放高龄津贴。

第十五条 我市城区、开发区户籍老年人在本市城区、开发

区范围内迁移户籍的，原则上迁出地（原户籍所在地）负责发放

户籍迁移当月高龄津贴，迁入地负责发放户籍迁移次月高龄津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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迁出地与迁入地高龄津贴标准不一致的，迁入地对迁入前的高龄

津贴不予补差和退回。

因老年人未及时报告户籍信息变动导致城区、开发区高龄津

贴超期发放的，超发单位不得向老年人追缴，每年市民政局申请

编制下一年度高龄津贴预算时，在城区、开发区之间统一调整相

应资金额度。

第十六条 对已故且未申请高龄津贴的，不予补发；已故且

已申请（按本办法第六条、第七条规定提交申请且材料齐全的视

为已申请）的，补发高龄津贴。

第五章 变更与终止

第十七条 因年龄增长变化需要调整高龄津贴发放标准的，

无需老年人提出变更申请。

第十八条 老年人个人信息（包括姓名、现住址、户籍地址、

联系人、联系电话、银行账户等）发生变更时，老年人或者代办

人应当在信息变更当月主动告知老年人户籍所在地社区（村），

社区（村）工作人员在高龄津贴管理系统进行修改。

街道（乡镇）负责对长期在户籍地外居住的高龄老年人进行

信息备案。

第十九条 80 周岁至 89 周岁城乡低保老年人取消低保身份

的，自身份取消次月起，适用普通高龄老年人津贴发放标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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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十条 享受高龄补贴老年人去世或者户籍迁出本市城区、

开发区的，次月起停止发放高龄补贴。

第二十一条 享受高龄津贴的老年人去世，其子女或者亲属

应当在去世之日起 15 日内告知老年人户籍所在地社区（村）。

社区（村）凭死亡证明办理终止发放登记，报街道（乡镇）审核，

报区级民政部门备案，并于死亡次月起终止津贴发放。其子女或

者亲属不能提供死亡证明的，社区（村）可以凭经子女或者家属

确认签字的书面材料，办理高龄津贴终止发放登记手续。

第二十二条 对于不主动、不如实告知老年人去世信息的，

社区（村）应当结合巡访关爱等工作，及时了解老年人状况，不

符合发放条件的及时办理终止发放登记手续。

第六章 监督管理

第二十三条 区级民政部门应当建立健全高龄津贴动态管理

和统计报告制度，做好监督检查，切实做到不漏发、不超发。

第二十四条 高龄津贴应当专款专用，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

套取、挤占、截留、挪用和延时发放。

第二十五条 以虚报、冒领、隐瞒、伪造等手段骗取或者多

领高龄津贴的，街道（乡镇）协助区级民政部门负责追缴多发部

分。拒不退还的，追究法律责任；涉嫌犯罪的，移送司法机关。

第二十六条 社会公众对已批准或者已享受高龄津贴待遇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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员持有异议的，可以向户籍所在地街道（乡镇）或者民政部门举

报。情况属实的应当予以纠正。

第二十七条 申请人对不予发放或者停发高龄津贴决定不服

的，可以依法申请行政复议；对行政复议决定不服的,可以依法

提起行政诉讼。

第七章 附则

第二十八条 公主岭市、榆树市、德惠市、农安县可以参照

本办法执行。

第二十九条 本办法自 2025 年 月 日起施行。我市原有高龄

津贴政策与本办法不一致的，以本办法为准。

第三十条 本办法由市民政局负责解释。


